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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3311日日2200时时许许，，2266岁岁的的产产妇妇马马芳芳（（化化名名）），，从从陕陕西西省省榆榆林林
市市第第一一医医院院绥绥德德院院区区住住院院部部55楼楼坠坠下下身身亡亡。。她她于于当当日日上上午午进进入入
待待产产室室。。期期间间，，因因疼疼痛痛难难忍忍，，她她曾曾两两次次走走出出待待产产室室，，对对家家属属提提
出出剖剖宫宫产产。。马马芳芳跳跳楼楼身身亡亡后后，，医医院院与与家家属属却却各各执执一一词词：：医医院院
称称，，家家属属多多次次拒拒绝绝改改为为剖剖宫宫产产；；家家属属表表示示，，要要求求医医院院剖剖宫宫产产被被
拒拒绝绝，，““医医生生说说马马上上就就生生了了不不能能剖剖宫宫产产””。。

一位多年代理医疗纠纷相关案
件的律师告诉记者，从法律层面来

讲，患者本人拥有知情同意的权利，在
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医院应首先尊重患者意愿。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

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
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

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
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
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此外，如遇紧急情况，也
可以在家属不签字情况下手
术。为抢救患者，在法定代
理人或被授权人无法及
时签字的情况下，可由

医疗机构负
责人或者授
权 的 负 责
人签字。

《侵权
责任法》第五

十 五 条 也 规
定，医务人员在

诊疗活动中应当向
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

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
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

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
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
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

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
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产妇从待产室窗户坠楼，
律师认为，医院有安全保障患

者安全的义务，医护人员
应该密切关注病人情况，因

而在这方面医院应担负一定责任。

顺产还是剖宫产，家属与医院如何沟通？
一位原北京产科医生表示，产妇待产住院时，医院会根

据实际情况向产妇及家属提供顺产或剖宫产建议，并告知两种
生产方式的优点及风险，在征得同意后签署通知书。

该医生解释，一般而言，若医生发现产妇身体情况不适合顺产，
会向家属沟通，如果家属意愿和医院有出入，则会要求签署“情况已

知，要求说明阴道分娩，谅解意外”的告知书。
而“情况已知，静滴缩宫素催产，谅解意外”的告知条款，则可能是出

现于孕妇在生产过程中宫缩乏力、难以顺产，医院会对其使用催产素的情
况。这时家属若仍不同意进行剖腹产，医院则会签订相应的告知内容，表
明已告知其家属，产妇继续顺产会存在风险。

对于医院有顺产率和剖宫率指标的说法，业内人士说，目前国家的确
在控制剖宫率，但必须尊重产妇选择。

在产妇具备顺产身体条件的情况下，医院依然不可强迫其顺产，只
能鼓励身体条件允许的孕妇顺产。

产妇可以决定自己是否剖宫产，但其在生产过程中很快会进入麻
醉状态，意识可能出现不清醒。

手术过程中若出现任何情况，就需要和家属沟通。所以，医院
会要求孕妇签订委托书，是为了保证孕妇在不清醒时，可以由家

属等来做决定。“如果家属不同意，而医院又遵照孕妇意愿
做了手术，一旦出事，医院责任就太大了”。

综合《新京报》、《财经》

产妇想剖宫产

医院一定要征求家属意见吗？

关注

产妇两次要求剖宫产

马芳 8 月 30 日下午进入榆林市
第一医院，陪同亲属有她的母亲、婆
婆、二姑和丈夫延壮壮。

延壮壮回忆，当天，他与妻子决定
顺产，入院后在《产妇住院知情同意
书》上签字按手印，并写下“情况已知，
要求经阴道分娩，谅解意外。”

8 月 31 日上午，马芳进入待产室。
延壮壮说，妻子进入待产室前，他再次
在同意书上签下“情况已知，要求静滴
缩宫素催产，谅解意外”。

院方发布的《说明》称，“主管医生
多次建议进行剖宫产终止妊娠，产妇
及家属均明确拒绝，坚决要求以催产
素诱发宫缩经阴道分娩，并在《产妇知
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顺产要求。”

监控视频显示，当天 18 时 05 分 10
秒，产妇走出楼道打电话，随后，她的
丈夫及婆婆来到旁边。由于疼痛难忍，
10 分钟后，她双手扶肚子跪在地上，医
生和家属扶起她，并劝说其进入分娩
中心。19 时 20 分，产妇再次走出产房，
医护人员紧随出来，7 分钟后，在众人
劝说下，她再次进入分娩中心。

榆林市第一医院一位杨姓负责人
告诉记者，他于昨日调取监控，看到视
频里产妇疼痛难忍，面向婆婆和丈夫
跪下，她的母亲站在远处。

情绪失控跳楼身亡

“妻子说她太疼了，想改为剖宫
产”。延壮壮告诉记者。

他说，在妻子再三要求下，自己打
电话给在医院的熟人，想问关于剖宫
产的事情，没想到电话挂了约 5 分钟，
护士告诉他妻子不见了。随后，医生告
诉他人在一楼。透过的窗户，延壮壮见
到妻子赤裸着身体，被抬上担架。

院方《说明》提到，“8 月 31 日上午
10 时许，产妇进入待产室。生产期间，
产妇因疼痛烦躁不安，多次强行离开
待产室，最终因难忍疼痛，导致情绪失
控跳楼。医护人员及时予以抢救，但因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

杨姓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妇跳楼
之前，待产室里还有三位产妇。马某走
出待产室，进入待产区内的备用手术
室，翻越窗子跳下。

备用手术室在分娩中心
内待产室的对门，窗台高 1.13
米，窗台上还有警方取证过
的痕迹。

记者从绥德县公安局政
工科了解到，系产妇跳楼身
亡，排除他杀。

“产妇在待产室内情绪
失控要跳楼自杀，医生、助产士、护士
当时在干什么？”延壮壮质疑。

谁拒绝给产妇剖宫产？

医院表示，产妇向家属要求剖宫
产，主管医生、助产士、科主任也向家
属提出剖宫产建议，均被拒绝。

记者从获得的一份《榆林市第一
医院外科护理记录单》显示，当天 17 时
50 分，产妇意识清醒，“宫口近全，患者
极不配合，要求剖宫产，给予心理安
慰，同时给家属交代一次，家属表示理
解，拒绝手术，继续观察。”

18 时 05 分和 19 时 19 分的两次记
录显示，产妇意识清醒，两次走出产
房，“家属仍拒绝手术”。

医院认为，“该产妇跳楼身亡的根
本原因与我院诊疗行为无关”。

对此，延壮壮表示，妻子第一次从
待产室出来要求剖宫产，自己就对医
生说打算剖宫产，“医生说检查一下再
说，等医生出来后我问情况咋样，说是
马上就顺产了不可以剖宫产。”

他表示，自己告诉医生剖宫产，医
生说宫口开了十指，接着护士也从待
产室出来，“医生还是说马上就生了不
能剖宫产，就把我妻子拉进产房了。”

“当时我女儿说要剖腹产，医生
说，剖腹产也是一个小时，顺产也是一
个小时，还让女婿劝我女儿回去。”马
芳的母亲郝爱英说。

她也否认医院的说法：“要是医生
说剖腹产，我们肯定会答应的。我们什
么都不懂，肯定都是听医生的，也根本
不存在因为钱的问题不给剖腹产。”

院方再发声明解释争议

9 月 6 日凌晨 1 点 03 分，榆林一院
官方微博再次发布情况说明。并附上
孕妇死前的视频截图。

声明同时出具了产妇夫妇要求顺
产的证明，分别为：1 . 产妇夫妇在产前
签署《产妇住院知情同意书》，签字、按
指纹确认顺产意愿；2.《护理记录单》记
载产程中家属三次拒绝记录；3 . 监控
视频中产妇与家属沟通被拒绝。

对于为何必须家属签字？院方声
明并出具产妇签署的《授权书》，授权
其丈夫全权负责签署一切相关文书，
在她本人未撤回授权且未出现危及生

命的紧急情况（产程记录产妇血压、胎
心正常）时，未获得被授权人同意，医
院无权改变生产方式。

对于医护人员是否存在监护失
位？院方声明中称：

1. 产妇系成年人且无精神病史，具
备完全行为能力，即使在待产室内医
院也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2 . 一般产
妇顺产产程长达数小时，中途多数会
起身在分娩中心外与家属谈话或散步
助产；3 . 事发时待产室内共有 5 名产
妇，当班助产士在产房接新生儿，二线
助产士在待产室内巡查各产妇产程进
展；4 . 该产妇曾多次走出分娩中心与
家属沟通，因此其最后一次走出待产
室时，助产士未料到该产妇进入待产
室对面的备用手术室跳楼身亡。

而对于网友质疑的医院窗户为何
无防护设施？院方解释事发窗台高 1.13
米，符合建筑安全规范，无意外坠楼可
能；并且《消防法》第二章第二十八条
规定：“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
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第七
章第四款明确：“人员密集场所，是指
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
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旅游、
宗教活动场所等。”完全符合规定。

是下跪还是疼得下蹲

跳楼产妇生前几小时视频曝光
后。记者联系到坠亡产妇丈夫的堂哥
延力（化名）。对于榆林一院的二次声
明，他称，家属不认可。延力说，监控中
产妇不是下跪，是疼痛时的下蹲动作，
并不是向家属下跪要求剖腹产。

延力称，产妇两次出产房
时，说的是“我疼的撑不住
了，跟医生说一下”。她不
小心蹲在地上时，其丈
夫延斌（化名）立马
去扶她，但当时
旁边的待产家
属好心提醒说，
让产妇先在地
上先缓一缓再
起身。“我堂弟
当时就跟医院
说了，不行咱
就剖腹产。”延
力对记者说，

“但两个医生检
查后都说不用剖
腹产，马上就生
了，还拿走了小孩的
被褥用品。”

就院方声明中“家
属两次提到能顺产就顺
产”这一细节，延力告诉记
者，8 月 30 日住院签“顺产协

议”前，
堂弟延
斌 询 问
了 医 生

“生产过程
中出现状况
时，还可以再剖
腹产吗？”医生回
答说可以。延斌
听完便签了字、
按了手印。

此外，事发后，有网
友质疑家属“出于省钱或
风俗的考虑，不顾产妇身体
坚持顺产”，对此，延力告诉记者，“我
们没有这种考虑。我们开始选择顺产，
是觉得对孕妇身体损伤小，产妇后
期恢复快。剖腹产对身体损伤
大一些，所以在 8 月 30 日我
们说了‘能顺产就顺产’这
样的话。但是 8 月 31 日
下午，我们说的的确
是‘不行咱们就去
剖腹产’。”

随后，记者
联系了榆林一
院的杨院长，
询问坠亡产
妇的主治医生
能否公开发声。
杨院长称，涉事
的两名医生目前
正在接受调查。

产产妇妇家家属属签签署署的的《《产产妇妇住住院院知知情情同同意意书书》》

视视频频显显示示产产妇妇两两次次下下跪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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